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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安庆师范大学公务接待就餐费用报销单

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
	附件                 张

	申 请 单 位
	　
	经  办  人
	　

	公 务 内 容
	         

	就 餐 金 额
	　
	接待部门意见
	　

	财务处意见
	　
	学校办公室意见
	　

	
注：各单位预算内的接待由主办单位负责人审批，报财务处审核；学校接待由学校办公室负责人负责审批，报财务处审核。






